
 

 

 

頭前溪水系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 
局部修正說明書 

 

 

 

 

 

 

 

 

 

 

 

 

 

 

經 濟 部 水 利 署 

中 華 民 國 1 0 6 年 1 月



 

 

 

頭前溪水系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 
局部修正說明書 

 

 

 

 

 

 

 

 

 

 

 

 

 

 

執行機關：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中 華 民 國 1 0 6 年 1 月



 

頭前溪流域範圍圖 

 

 

 



 

頭前溪舊港大橋上游左岸河段修訂表 
    歷次報告 

修訂項目 74 年公告治理計畫 98 年公告治理計畫 本計畫修正 修訂原因 

治理計畫範圍 

上游竹東鎮上公館 (上坪

溪)及橫山鄉大肚(油羅溪)
至新竹市南寮止 

斷面 6～河口長約 2.5 公里

舊港大橋上游左岸 
（斷面 04～06）河段， 
長約 1.3 公里 

因舊港大橋上游左岸地形地貌變

遷，使得部份原用地範圍線於既有

河防建造物和道路外側，爰檢討修

正該河段之用地範圍線，作為河川

整治與管理依據。 

計畫洪水量 
斷面 0~1 11,200 斷面 1～6 8,400 斷面 1～6 8,530 本次係調整用地範圍線，水道治理

計畫線維持原公告，故計畫洪水位

與計畫堤頂高維持 98 年公告。 
斷面 1~30 8,400 － － － － 

計畫洪水位 
(公尺) 

斷面 4 6.13 斷面 4 5.17 斷面 04 

維持 98 年公告

斷面 4-1 － 斷面 4-1 5.68 斷面 04-1D 

斷面 4-2 － 斷面 4-2 5.94 斷面 04-1U 

斷面 5 － 斷面 5 6.31 斷面 05 

斷面 5-1 － 斷面 5-1 6.31 斷面 5-1 

斷面 5-2 － 斷面 5-2 6.33 斷面 5-2 

斷面 6 7.55 斷面 6 6.59 斷面 06 

計畫堤頂高 
(公尺) 

斷面 4 7.16 斷面 04 7.03 斷面 04 

維持 98 年公告

 

斷面 4-1 － 
斷面 04-1 
( 舊港大橋下

游) 
7.18 斷面 04-1D 

斷面 4-2 － 
斷面 04-1 
( 舊港大橋上

游) 
7.44 斷面 04-1U 

斷面 5 － 斷面 05 7.81 斷面 05 
斷面 5-1 － 斷面 5-1 7.81 斷面 5-1 
斷面 5-2 － 斷面 5-2 7.83 斷面 5-2 

斷面 6 8.54 斷面 06 8.09 斷面 06 



 

    歷次報告 
修訂項目 74 年公告治理計畫 98 年公告治理計畫 本計畫修正 修訂原因 

水道治理計畫線

及用地範圍線 

左岸 左岸 左岸 左岸

－ 
水道治理計畫線和用地範圍

線維持 80 年公告。 
用地範圍線沿既有道路側溝共線劃

定，總計修正長度為 470 公尺。 
本次修正河段原用地範圍線多位於

既有道路外側，故依現況沿既有道

路側溝為原則調整劃設。 

水道治理計畫線

寬度 
(計畫河寬) 

(公尺) 

斷面 4 650 斷面 4 

600～910 

斷面 4 

維持 98 年公告

本次係調整用地範圍線，水道治理

計畫線並無修正，故計畫河寬維持

98 年公告計畫河寬為 600~910 公尺 
。 

斷面 4-1 － 斷面 4-1 斷面 4-1 
斷面 4-2 － 斷面 4-2 斷面 4-2 
斷面 5 － 斷面 5 斷面 5 
斷面 5-1 － 斷面 5-1 斷面 5-1 
斷面 5-2 － 斷面 5-2 斷面 5-2 
斷面 6 650 斷面 6 斷面 6 

大斷面測量 
民國 65 年實測斷面測量資

料。 
民國97年11月實測斷面測量

資料。 
民國 102 年實測大斷面測量資料。 － 

工程布置 
左岸：苦苓腳堤防新建工程長

度約 2,180 公尺 
左岸：苦苓腳堤防 1,420 公

尺，堤前設丁壩挑流工 4 座 
左岸：無新增治理工程 本次修正河段皆滿足 100 年重現期

距洪水量之保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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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前言 

1-1 緣由 

頭前溪治理基本計畫於民國74年5月經（74）水字第21464號文核定及74

年8月（74）府建水字第152321號文公告；頭前溪河口段治理基本計畫（斷面

六至河口）於民國80年9月經水字第46819號文核定及同年11月府建水字第

176148號文公告；頭前溪河口段治理基本計畫（斷面六至河口）（第一次修

訂）則於民國98年10月經授水字第09820211750號文核定及同年12月經授水字

第09820213601號文公告。 

本計畫檢討區段位於頭前溪河口段左岸（斷面04～06）公告計畫河寬為

600～910公尺，保護標準採用100年重現期距洪水量，河口段左岸因近年公道

五路五段開通後，沿線陸續新建房舍，致現有民宅坐落於本次修正河段用地

範圍線內需辦理修正以符實際，故辦理修正舊港大橋上游左岸（斷面04～06）

河段之用地範圍線，俾作為河川整治及管理之依據，以利鄰近區域之發展。 

 

1-2 修正範圍及項目 

一、修正範圍 

本次頭前溪用地範圍線修正範圍為舊港大橋上游左岸(斷面04～06)

止，全長約470公尺，茲將修正範圍分別如表1-1及圖1-1所示。 

二、修正項目 

為因應新竹市部分區域經濟發展之防災需求及基於公益性之保全

對象防護，辦理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工作，期提供該河段河川管理、治

理計畫實施之依據。 

本次修正參酌以往規劃內容外，研討河性並考量現況流路、防洪措

施及土地利用等因素，依經濟、安全及人民權益等修正用地範圍線，提

供防洪及地方發展實施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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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次用地範圍線修正表 

河川名稱 修正河段 河心距累計(公尺) 

頭前溪 舊港大橋左岸(斷面 04～06) 470 



3 
 

  

圖 1-1 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修正範圍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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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基本資料蒐集、調查、分析 

2-1 流域一般概況 

頭前溪位於新竹縣、市縣境內，其流域一般概況包含地理位置、

地形地勢、氣象水文、土地利用、計畫流量及計畫縱斷面，茲分述如

後。 

一、地理位置 

頭前溪流域位於新竹縣、市境內，行政區域包含新竹縣五峰

鄉、尖石鄉、橫山鄉、芎林鄉、竹東鎮、竹北市和新竹市東區、北

區。頭前溪流域北鄰鳳山溪流域，東接大漢溪流域，南界大安溪流

域，西有客雅溪流域及中港溪流域，如圖2-1所示。其上游主要支流

有上坪溪及油羅溪，支流上坪溪發源於雪山山脈之鹿場大山(標高

2,616公尺)，流經新竹縣五峰鄉、橫山鄉；支流油羅溪發源於李棟

山(標高1,913公尺)，流經新竹縣尖石鄉、橫山鄉。二大支流在竹東

鎮匯合，下游始稱頭前溪；再向西流經芎林鄉、竹北市、新竹市東

區與北區，並於新竹市南寮附近與鳳山溪匯流後約500公尺注入台

灣海峽。 

本次修正河段為舊港大橋上游（斷面04～06）屬河口段，地理

位置位於新竹市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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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頭前溪流域地理位置圖 

二、地形及地勢 

頭前溪流域地形由東西山岳地帶向西北遞次傾斜至沿海地

區，流域中、上游屬山岳丘陵地區，竹北至橫山段大多位於頭前溪

及鳳山溪流域之河谷平原上，下游為頭前溪沖積而成的新竹平原。

流域南部及東南部，地勢陡峻，造成本流域之鞍型低地，南部多為

2,500公尺以上高山，多溪谷峽谷；北部及西南部山勢不高，在1,000

至1,500公尺間，由此向下游西北方向緩坡下降，最後以細長矩形狀

伸展至台灣海峽。 

頭前溪流域上游位於尖石、五峰兩山地鄉，轄區幅員遼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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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山林地帶，分別有李崠山及五指山等諸多名山（標高約兩千多公

尺以上），地形崎嶇陡峭，山谷縱橫，擁有豐富的天然景觀資源，

溫泉、瀑布羅列其間。各河段之特性由上游（含支流）往下游可區

分為─山地型、丘陵型及平原型河川三大類，其中以山地型河川其

谷地狹窄、坡陡流急，河床常有大塊石及大卵石，因常有急灘與深

潭，在水流長期沖刷之情形下，並因此具自然景觀。 

 

 

 

 

 

 

 

 

 

 

 

 

 

 

圖 2-2 頭前溪流域地形分布圖 

三、氣象水文 

依據中央氣象局出版之最新「氣候資料年報」，蒐集本區鄰近

之新竹測站民國81～104年氣象平均資料，各項資料統計結果說明

如下： 

 (一)氣溫：年平均溫度為22.6℃，以6～8月之平均氣溫較高(27.4～

29℃)，月平均最高溫度為29℃發生於7月份，最低溫度發生於1

月份為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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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速：受東北季風及西南季風影響，風勢強勁僅次於澎湖及恆

春，素有「風城」之稱，年平均風速為2.8公尺/秒，近來新竹地

區之平均風速並無明顯之變化。 

(三)溼度及蒸發量：歷年月平均相對濕度介於74.3~80.4%，年平均

相對濕度為77.2%；歷年月平均蒸發量以7月份之177.9公釐為最

高，1月份之69.6公釐為最低，年平均蒸發量為1,378.5公釐。 

(四)颱風：每年4月至11月間常受颱風來襲，尤其集中於7、8、9月，

本流域受中央山脈之屏障阻礙，除路徑特殊之颱風外，一般受

力威脅較台灣其他地區為小，但豪雨常造成災害。 

(五)降雨量：本次修正河段位於下游河口地區，依據新竹雨量站統

計資料顯示，平均年雨量約為1,931.4公釐，降雨日數全年總計

140日，受西南季風及颱風之影響，雨量集中於2月至9月，而每

年10月至翌年1月份左右為乾季，降雨量僅為全年之19.97%。 

 

四、土地利用 

本河段位於頭前溪下游地區，流經新竹平原，屬於高度住宅及

商業發展的新竹市區，僅零星土地作為農業使用。 

本河段鄰近｢擴大暨變更新竹漁港特定區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第二次檢討計畫內，原公告用地範圍線之沿線之土地使

用分區分屬為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或河川區兩區。本河段交通設

施為公道五路五段和省道台68線之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道路用地兼

河川使用；公道五路五段土地權屬為經濟部水利署和新竹市政府，

養護管理單位為新竹市政府；省道台68線土地權屬為交通部公路總

局，養護管理單位為交通部公路總局。 

五、計畫流量 

本次檢討係參考本署辦理「頭前溪水文分析報告」(業奉經濟部

水利署民國102年8月23日經水文字第10251154410號函核定)，該報

告經分析檢討比較後，各河段各重現期距之洪峰流量表，茲將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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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流域各控制點洪峰流量表，如表2-1所示。頭前溪採用100年重現

期距計畫洪峰流量分配圖，如圖2-3所示。 

表 2-1 各控制點洪峰流量採用表 

單位：立方公尺/秒 

站名 
流域面積 

(平方公里) 

各重現期距(年) 

2 5 10 20 25 50 100 200 

河口前 565.9 2,680 4,280 5,340 6,330 6,650 7,600  8,530 9,450 

經國大橋 499.1 2,600 4,180 5,210 6,170 6,470 7,390  8,290 9,160 

中正大橋 

(二重埔) 
477.9 2,560 4,130 5,150 6,110 6,400 7,310  8,190 9,060 

竹林大橋 438.8 2,510 4,070 5,080 6,040 6,330 7,240  8,120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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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秒立方公尺 

圖 2-3 頭前溪流域各控制點現況 100 年重現期距洪峰流量分配圖 

六、計畫縱斷面 

本次頭前溪斷面 04～06 河段之縱斷面，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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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頭前溪河口段計畫水道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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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治理沿革   

2-2-1 河川治理沿革 

頭前溪流域水系治理沿革如下： 

一、 頭前溪在光緒年間即以局部防洪為目的，設置防洪築堤設施保護

沿岸農田及聚落。民國23年完成初步治理規劃，範圍自上游竹東

鎮上公館及橫山鄉大肚至新竹市南寮止，全長27公里，以築堤禦

洪，使沿岸土地免於洪患。 

二、 民國64年前省水利局責成規劃總隊（現為水利規劃試驗所）辦理

頭前溪通盤檢討，範圍為頭前溪本流（竹東以下至南寮）、支流

上坪溪和油羅溪，並於民國71年完成｢頭前溪治理基本計畫｣，由

經濟部於民國74年核定、臺灣省政府公告實施，各河段之防洪措

施以築堤禦洪和河道整治為主。 

三、 民國78年前省水利局辦理「頭前溪河口段治理規劃報告（大斷面

六至河口）」，規劃範圍自大斷面六起至河口止，長約2.46公里

河段之治理規劃，並奉經濟部核定後，於民國80年11月省府公告

「頭前溪河口段治理基本計畫（大斷面六至河口）」。 

四、 民國98年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再次檢討頭前溪斷面6至河口段

之治理計畫，於同年修正核定公告「頭前溪河口段（斷面6至河口）

治理基本計畫（第一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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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用地範圍線公告情形 

頭前溪用地範圍線由前台灣省水利局規劃總隊(現為水利規劃試驗所)

完成「頭前溪治理基本計畫」於民國74年8月省府公告實施，治理範圍自

下游河口起至上游九讚頭及軟橋地區共計約32公里；前台灣省水利局完成

「頭前溪治理基本計畫（大斷面六至河口）」後，於民國80年省府公告實

施，規劃範圍由斷面6下游至河口止，長約2.46公里；民國98年水利規劃

試驗所再次檢討頭前溪河口段（斷面6至河口）治理基本計畫，並於同年

奉經濟部核定並公告「頭前溪河口段（斷面6至河口）治理基本計畫（第

一次修訂）」。 

本次修正河段係位於舊港大橋上游左岸（斷面04～06）河段，原公告

時間為98年，依據98年公告斷面4～6舊港大橋河段，兩岸計畫河寬600～

910公尺如表2-2所示，並依河道通洪能力劃設水道治理計畫線；並保留水

防道路範圍劃設用地範圍線公告管制，如圖2-5所示。 

 

表 2-2 頭前溪公告計畫河寬一覽表 

 

河段 

(斷面編號) 
河心累距(公尺)

74 年公告計畫河寬

(公尺) 

98 年公告計畫河寬

(公尺) 

攔門砂洲～鳳山溪匯流口 

（斷面 00~斷面 01） 
0K+000~0K+505 700 780～840 

鳳山溪匯流口～舊港大橋下游 

（斷面 01~斷面 04） 
0K+505~1K+640 650 840～910 

舊港大橋下游～豆子埔溪排水匯流處 

（斷面 04~斷面 06） 
1K+640~2K+466 650 600～910 



 

 

 

 

 

 

 
 

 

 

 

 

 

 

 

 

 

 

 

 

圖 2-5 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原公告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正射影像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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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河川區域線公告情形 

頭前溪河川區域線於民國55年5月奉省政府公告頭前溪1～113號圖，此

後根據河川現況及經濟發展、土地利用情形檢討河川區域線，歷次河川區

域線公告情形，如表2-3所示。 

表 2-3 頭前溪河川區域線公告情形一覽表 

公告日期 

(民國年) 
公告文號 

公告圖

幅(幅) 
備註 

民國55年5月6日 府建水字第34249 113 圖：1～113號 

民國75年5月24日 府建水字第147936 32 
圖：44～67、99、100、114、115、126、

127、130、131號 

民國76年6月10日 府建水字第151010 113 圖：1～113號 

民國83年3月15日 府建水字第148055 4 圖：40、41、43、44號 

民國89年8月7日 經水利字第89888456 2 圖：37、41號 

民國90年1月29日 經水利字第9020200510 2 圖：132、134號 

民國91年3月13日 經水利字第9120201981 2 圖：139～140號 

民國93年3月31日 經授水字第9320206710 1 圖：54號 

民國94年4月13日 經授水字第9420209190 8 
圖：48～49、54、57～58、62～63、66

號 

民國94年8月30日 經授水字第9420216390 2 圖：105～106號 

民國95年12月26日 經授水字第9520211940 63 

圖：37～41、43～46、48～51、53～55、

57～59、61～63、65～67、69～78、83

～85、93～95、99～103、112～115、118

～123、126～131號 

民國96年2月26日 經授水字第9620201410 27 
圖：2.5～7、10～17、20～22、24～26、

29～34、36～38號 

民國97年1月25日 經授水第9720201140 2 圖：11、17號 

民國98年8月12日 經授水第9820208860 5 圖：15～17、20～21號 

民國100年10月4日 經授水字第9920211360 19 
圖：12～15、22、24、25、31、33、37、

38、37、40、41、43～45、50、51號 

民國101年5月29日 經授水字第10120204840 2 
圖：45～46、48～49、54～55、57～58、

62～63、66號 

民國103年4月29日 經授水字第10320203181 3 圖： 5～6、12號 

民國105年3月3日 經授水字第10520201970 85 圖：1～85號 

 

 



 
2-11

2-3 關聯資料 

2-3-1 歷年河槽流路變化 

本計畫比較本署地理倉儲資訊中心民國96及103年航拍資料（如圖2-6

所示），民國96年流路於斷面07~08因左岸灘地影響，流路自右岸逐漸向左

岸偏移，轉彎後則平直流向下游，於斷面3~5之流路則靠舊港島左側河道而

流，右側河道因較無水流，而有民眾墾殖情形，近年舊港堤防完成且上游

來水來砂條件有所改變，使得斷面07~08左岸灘地自左岸逐漸向右岸偏移，

並自斷面7轉折沖擊斷面5~6右岸及舊港島右側河道，經歷次洪水沖刷，舊

港島右側河道內之灘地已逐漸流失，形成現況之河道。 

本計畫彙整民國96及103年頭前溪斷面03~06深槽流路變遷情形，如圖

2-7所示，圖中顯示，本次修正河段多已施設防洪建造物及兩岸灘地箝制，

斷面4-1~5河段之深槽流路多位於河道中央，變化不大；斷面05~06則略向右

岸偏移；此外，因上游流路變遷影響，斷面03~05舊港島右側河道灘地因辦

理疏濬措施而逐漸形成水流之河道。 

綜合以上所述，現況河道內深槽流路略有變遷，經檢核本次修正河段

符合100年重現期距保護標準河道通洪能力，後續將考量河道現況、自然及

主客觀因素，修正原用地範圍線與現況道路位置不符之區域，調整劃設用

地範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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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港島
N

資料來源：水利署地理倉儲資訊中心 

民國 96 年河道深槽及兩岸土地利用情形 

舊港島
N

資料來源：水利署地理倉儲資訊中心 

民國 103 年河道深槽及兩岸土地利用情形 

圖 2-6 民國 96 及 103 年頭前溪斷面 3~6 河道深槽及兩岸土地利用比較圖 

 



 

 

舊港島

103年深槽流路

102年深槽流路
101年深槽流路

100年深槽流路

99年深槽流路
98年深槽流路
97年深槽流路

96年深槽流路

圖 例

N

修正後用地範圍線

原公告用地範圍線

 
資料來源：水利署地理倉儲資訊中心 

圖 2-7 民國 96 及 103 年頭前溪斷面 3~6 歷年深槽流路變遷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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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民眾参與 

民國104年4月7日辦理「中央管河川頭前溪左岸苦苓腳堤防段用地範圍

線劃定位置疑義」會勘和民國105年6月8日辦理｢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

圍線局部修正｣地方說明會，地方民眾陳情頭前溪舊港大橋左岸苦苓腳堤防

段，公告用地範圍線劃定位置影響民眾權益，建議辦理相關檢討修正事宜，

現勘紀錄和地方說明會會議詳附冊和附錄。 

表 2-4 地方說明會照片一覽表 

  

局變區段劃設說明 地方民眾參與情形 

  

民眾參與討論 民眾意見表達 

  

康樂里林再興里長意見反映 新竹市政府等單位參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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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用地範圍線修正 

3-1 修正原則 

為達到預期防洪目標，考量河道現況、自然及主客觀因素，本次用地

範圍線依下列原則進行檢討修訂： 

一、 暢洩計畫洪峰流量，維持排洪能力。 

二、 盡量配合兩岸重要交通建設。 

三、 用地範圍線與既有道路位置不符時，以道路側溝邊界劃定。 

四、 參酌公私有地分布情況，並儘量配合其它相關計畫實施情形。 

3-2 修正河段原核定治理措施檢討 

一、原規劃治理措施 

（一）74年治理計畫： 

本河段計畫河寬650公尺，依主要流路位置研訂水道治理計畫

線，而為保護村落及良田安全，採兩岸築堤禦洪方式，興建堤防或

護岸，藉以控制流路，避免洪流溢淹兩岸，其治理工程包括苦苓腳

堤防新建工程長度約2,180公尺。 

（二）80年治理計畫： 

本河段為頭前溪出海口感潮段，沿岸地勢低窪，依水道治理

計畫線全部布置堤防及配合疏濬外，另舊港島四周興建護岸保護，

並在沖刷嚴重河岸增設護腳丁壩挑流養灘，其治理工程包含左岸苦

苓腳堤防2,225公尺和河道疏濬3,200公尺。 

（三）98年治理計畫（第一次修訂）： 

為維護本河段河川自然生態、特殊河口環境及考量河道長期

穩定問題，以築堤禦洪配合疏濬方式保護地窪地區人民生命財產，

治理工程於左岸斷面01至05河段，布置長約1,420公尺之苦苓腳堤

防，堤前設丁壩挑流工4座。另外為分流左右兩股流量，避免左右

兩股形成單一股淤積情形，於舊港島上游端設置長約210公尺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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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1座。 

二、本次檢討治理措施 

本河段自74年、80年治理計畫及98年治理計畫（第一次修訂）公

告以來，治理計畫內待建之苦苓腳堤防均已陸續施設完成，皆可滿足

100年重現期距洪水量之保護標準。 

參考歷次規劃治理措施及相關報告分析，本河段左岸已有防洪牆

和路堤共構之苦苓腳堤防等防洪建造物，經檢核本次修正河段符合100

年重現期距洪水量之保護標準河道通洪能力，不需加高加強既有防洪

構造物，歷年來亦未發生重大淹水及土砂災害，建議尚不需加高加強

既有建造物，在治理原則上亦不宜過度干擾自然河性，應以導洪及順

應河性為主，與原公告治理計畫之治理措施相同，因應新竹市部分區

域經濟發展之防災需求，依據現況地形修正用地範圍線。 

3-3 用地範圍線之檢討 

本河段各待建防洪工程於民國80和98年公告後，已依據需要陸續

興建完成，現況兩岸符合100年重現期距洪水量之保護標準，故不需調

整原公告水道治理計畫線位置，而因近年社會經濟發展，原公告用地

範圍線與現況地形不符，故本計畫依據河防安全、現況土地利用及民

眾權益等考量，檢討並修訂原公告用地範圍線，修正說明如下： 

斷面04～06左岸早期未有道路施設，原公告用地範圍線呈一彎弧

線劃設，然近年已有新建道路（公道五路五段）兼作為水防道路使用，

致原公告用地範圍線與水防道路約有1~10公尺之差異。 

為瞭解斷面04～06左岸道路權責管理和土地權屬現況，本署已於

104年11月5日會同新竹市政府和交通部公路總局辦理現地會勘，經確

認目前沿線土地權屬均為公有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理者分別

為交通部公路總局、經濟部水利署和新竹市政府），公道五路五段由

新竹市政府養護管理、省道台68線由交通部公路總局養護管理。 

考量斷面04～06河段左岸防洪建造物皆已施設完成且保護標準

已滿足100年重現期距防洪保護之洪水位，同時左岸既有道路（公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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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五段）可作為水防道路使用，依據3-1節第二～四點用地範圍線劃設

原則，將配合交通建設將修正用地範圍線調整與道路側溝共線劃設為

原則，總計修正長度為470公尺。茲將頭前溪河口段橫斷面，如圖3-1

～圖3-2所示。 

本河段用地範圍線修正長度總計為470公尺，計10筆公有土地需劃

出面積約1,860平方公尺、16筆私有土地需劃出面積約687平方公尺，

共計26筆土地面積約2,547平方公尺牽涉異動，茲將用地範圍線修正說

明，分別如表3-1和圖3-3所示。 

頭前溪斷面04～06左岸之修正後用地範圍線與新竹市政府｢擴大

暨變更新竹漁港特定區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通盤檢討｣第二次檢討區

域套繪可知，原公告用地範圍線內劃入之道路用地兼供河川使用和河

川區土地於本次修正後並未劃入，因此都市計畫區無須配合辦理變

更，茲將用地範圍線和都市計畫區檢討情形分別如表3-2和圖3-4所示。 

表 3-1 頭前溪局部修正河段用地範圍線劃設說明事項表 

河段 左岸修訂說明 用地範圍線拓寬或窄縮說明 土地異動情形 

斷面

04~06 

原公告用地範圍線

縮減調整至現有水

防道路邊界，計畫修

正長度約為 470 公

尺。 

沿現有水防道路（公道五路

五段）側溝邊界「縮減」調

整 (縮減寬度為 1~10公尺)。

左岸： 

10 筆公有土地需劃出面積

約 1,860 平方公尺 

16 筆私有土地需劃出面積

約 687 平方公尺 

表 3-2 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和都市計畫區檢討一覽表 

都市計畫區 

名稱 

影響土地 

使用分區 

原公告劃入

面積(m2) 

本計畫 

劃入面積

(m2) 

差異 

面積(m2) 
地籍地段 

擴大暨變更新竹

漁港特定區主要

計畫及細部計畫

通盤檢討 

河川區 2,412 74 -2,338 

康朗段 
道路用地兼

供河川區 

使用 

135 10 -125 

總計 2,547 84 -2,463  

 



 

圖 3-1 頭前溪河口段斷面 04-1（舊港大橋上游）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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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頭前溪河口段斷面 05 橫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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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檢討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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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用地範圍線

原公告用地範圍線

河川區住1

農業區

快速公路用地

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區使用

 

圖 3-4 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與都市計畫檢討情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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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關聯計畫及配合措施 

4-1 關聯計畫 

本次修正河段內，主要係因應現況道路檢討修正用地範圍線，無須施

設工程，亦無相關之計畫。 

4-2 配合措施 

一、計畫洪水到達區域土地利用 

根據本計畫採用之計畫洪水位及用地範圍線修正位置，修正河段

皆滿足100年重現期距洪水量之保護標準，故無計畫洪水到達區域。 

二、都市計畫配合 

頭前溪斷面04～06左岸之用地範圍線，本次經修正後依公道五路

五段道路側溝調整劃設後，和目前辦理中之「擴大暨變更新竹漁港特

定區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通盤檢討」第二次檢討計畫套繪可知，原都

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不受影響，無須配合辦理變更，將來都市計畫

主管機關如辦理擴大都市計畫或通盤檢討，應配合本治理計畫，以利

排洪之需要及將來治理計畫之推行。 

三、道路配合 

本次修正用地範圍線局部變更劃設範圍為公道五路五段同時兼作

水防道路使用，公道五路五段目前由道路管理機關（新竹市政府）負

責養護管理，然後續水防道路之維護管理與其經費由道路管理機關負

責。 

四、現有跨河建造物之配合 

本次修正河段內有2座跨河建造物為舊港大橋和白地橋，依據水理

分析結果，舊港大橋和白地橋梁底高程均高於100年重現期距計畫洪水

位，如表4-1所示，唯出水高度不足未來改建時需配合計畫堤頂高或加

強監測水位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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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現有跨河構造物檢討一覽表 

橋名 

橋長 

(公尺) 

橋寬 

(公尺) 

橋面 

(公尺)

河床谿線

高程 

(公尺) 

梁底 

高程 

(公尺)

Q100 

洪水位 

(公尺) 

計畫 

堤頂高 

(公尺) 

梁底高程

檢討 

(公尺) 

出水高

檢討 

(公尺)

－ － － － A B C A-B A-C 

舊港大橋 341.90 16.11 － -1.20 6.43 5.47 7.04 0.96 -0.61

白地橋 495.00 15.00 － -1.20 6.60 5.50 7.04 1.10 -0.44

五、取水及排水設施之配合 

本次修正河段內共計1條市管區域排水系統－何姓溪排水幹線，治

理計畫已於102年7月5日府工水字1020315393號文核定及105年3月21

日經授水字第10520203120號文公告，何姓溪排水幹線排水出口因地勢

較低，易受頭前溪計畫洪水位及暴潮位之影響，而有洪水浸淹之虞，

故後續主管機關（新竹市政府）應配合本計畫，辦理排水改善計畫，

以防止漫淹。 

六、洪水預警與緊急疏散避難之配合措施 

本次修正河段皆滿足100年重現期距洪水量之保護標準，然本河段

若發生溢淹災害，可配合新竹市北區區公所公告之各村疏散避難地點

及路線，由於本河段左岸屬新竹市北區舊港里，因此可沿富美路和東

大路三段(縣道122號)疏散至南寮國小，相關避難位置及路線，如圖4- 1

所示。 

七、河川管理及工程維護注意事項 

(一)水道治理計畫經核定公告後，劃定為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

線內之土地，應依水利法相關規定嚴禁有妨礙治理及水流行為。 

(二)河川設施應依水利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辦理檢查維護，河

川設施有破裂、損毀或基礎明顯淘刷時，應及修繕或加強保護，

不定期派員巡視，取締違法侵占河川設施用地及其他非法行為。 

(三)為河防安全考量，高灘地之相關設施使用，應依相關規定申請嚴

格管制。 



                                    

 

避難路線

避難處所

15

68

災害通報單位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地址：新竹市北大路97號
電話：03-532-2334
 新竹市政府
地址：新竹市中正路120號
電話： 03-521-6121
 新竹市北區區公所
地址：新竹市國華街69號3樓
電話：03-515-2525
 新竹市康樂里集會所
地址：新竹市北區東大路三

段357巷6號
電話：0920111593

警消單位

 新竹市政府警察局第一
分局南寮派出所
地址：新竹市北區東大路

三段541號
電話：03 536 2334

 新竹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

隊南寮分隊
地址：新竹市北區東大路

三段539號
電話：03 536 1157

 

圖 4- 1 本次局部修正河段疏散避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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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河川圖籍修正說明 

本次局部修正區段需配合修正河川圖籍，計有頭前溪河川圖籍12和13

共2幅，其成果以另冊說明，敬請參閱「頭前溪水系頭前溪水道治理計畫線

及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圖（頭前溪河口段左岸水道治理計畫線及治理計畫

用地範圍線）（圖籍第12號和第13號）」。 

 
 



 

 

 

 

 

 

 

 

 

附件一 局部修正河段水道治理計畫及 

重要河防建造物佈置圖 





 

 

 

 

 

 

 

 

 

附件二 局部修正河段用地範圍線修正前後地籍套繪圖 





 

 

 

 

 

 

 

 

 

附件三 局部修正河段用地範圍線修正前後地形套繪圖 
 
 
 
 
 
 
 
 
 
 
 
 
 
 
 
 
 
 
 
 





 

 

 

 

 

 

 

 

 

附件四 局部修正河段計畫洪水到達區域範圍圖 
 
 
 
 
 
 
 
 
 
 
 
 
 
 
 
 
 
 
 
 





 

 

 

 

 

 

 

 

 

附錄一 地方說明會紀錄及回應表 

 

 

 

 

 

 

 

 

 

 



 

附錄一-1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函 
機關地址：30044 新竹市北大路97號 

聯 絡 人：林忠育 

聯絡電話：03-6578866 #2307 

電子郵件：wca02035@wra02.gov.tw 

傳  真：03-6582618 

受文者：如行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年06月15日 

發文字號：水二規字第10503012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陳)本局105年6月8日「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局

部修正」案地方說明會會議紀錄乙份，請 查照。 

說明：依據本局105年5月26日水二規字第10503011640號開會通知單

辦理。 

正本：立法委員柯建銘國會辦公室、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新竹工務段、新竹市政府、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新竹市北區區公所、新竹市康樂里

林再興里長 

副本：本局工務課、管理課、資產課、規劃課(均含附件) 

抄本： 

 



 

附錄一-2 
 

 



 

附錄一-3 
 

 



 

附錄一-4 
 

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說明書 

地方說明會回覆情形對照表 

一、時間：105 年 06 月 0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新竹市康樂里集會所 
三、主持人：溫課長 展華                 記錄：林忠育 

 

意見 修正及處理情形 
1. 建議用地範圍線將公道五路五段劃

出。 
1. 目前公道五路五段用地範圍

線依署審會議結論調整用地

範圍線（沿公私有地界）劃

設，本局將積極反映地方民

眾意見至大署。  
2. 水利署目前所劃設用地範圍線（紅線）

請以不影響建築線為原則。 
2. 部分用地範圍線涉及都市計

畫變更部分，後續請新竹市

政府協助辦理。 
3. 公道五路五段南側溝線，請水利署、

市政府、公路局，確認建築線位置，

讓現有所有權人能蓋房子，保障人民

權益。 

3. 目前公道五路五段用地範圍

線依署審會議結論局部修正

用地範圍線（沿公私有地界）

劃設。  
4. 後續如召開地方說明會建議請通知權

益人與會。 
4. 後續將通知各土地所有權人

參與。 

結論 
1. 各與會參與民眾、地主及各單位提供

的寶貴意見，本局將納入參酌修正後

提報水利署召開審議會議。 

1. 遵照辦理。 

 

 

 

 

  



 

 

 

 

 

 

 

 

 

 

 

 

 

附錄二 現勘紀錄 

 

 

 



 

附錄二-1 
 

 

交通部公路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函 
機關地址：23867新北市樹林區中正路212號 

承辦人：湯凱澐 

電話：03-5231177分機 

傳真：03-5240667 

電子信箱：kaeyun@thb.gov.tw 

受文者：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年2月5日 

發文字號：一工竹字第10500093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頭前溪河口段左岸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本處新竹工

務段轄管台68線似有侵入水道治理計畫線乙案，詳如說明，

請查照。 

說明： 

一、復貴局105年1月29日水二規字第100503002200號函。 

二、旨揭案有關台68線路堤共構部分，經調閱前施工單位移交資

料，查無該處相關河川公地資料。              

 

正本：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副本：養護課、用地課 

 



 

附錄二-2 
 

 



 

附錄二-3 
 

 



 

附錄二-4 
 

 



 

附錄二-5 
 

 

 

 

 

 

 



 

附錄二-6 
 

 



 

附錄二-7 
 

 



 

附錄二-8 
 

 

 



 

附錄二-9 
 

 



 

附錄二-10 
 

 

 

 

 



 

附錄二-11 
  



 

附錄二-12 
 

「中央管河川頭前溪左岸苦苓腳堤防段用地範圍線劃定位置

疑義」 

會勘紀錄 

一、時間：104 年 4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整 

二、地點：新竹市舊港大橋 

三、主持人：溫課長展華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後附簽名單)         記錄：曾柏峰 

五、會勘情形： (綜合意見) 

     有關中央管河川頭前溪舊港大橋左（南）岸苦苓腳堤防段，與會代表

及民眾陳情公告用地範圍線劃定位置影響民眾權益，建議將用地範圍線

（紅線）調整至道路側溝。 

 

六、結論：  

     依據中央管河川水道治理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作業注意事項

相關規定，有關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與現況使用不完全相同部分，請

新竹市政府參照前開規定並考量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是否有調整使用分

區之必要；若評估確有更動使用分區之必要，敬請新竹市政府函文本局，

俾利辦理後續相關檢討修正事宜。 

 

 

 

 



 

 

 

 

 

 

 

 

 

 

 

 

 

 

 

 

 

 

 

 

 

 

 

 

廉潔、效能、便民 

 
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 

 地址：新竹市北大路 97 號 

電話：(03)5322334 

傳真：(03)543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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